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会员入会须知

凡从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、科研、教学、培训、配套材料、机具设备及物流配送、信息产业、网上交易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企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均可加入本协会。本协会只吸收团体会员。
一、申请加入本协会的会员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拥护本协会的章程；

（二）有加入本协会的意愿；

（三）在本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；

（四）团体会员须取得工商登记执照及法人资格。

二、会员入会的程序是：
（一）提交入会申请书；

（二）经协会秘书处讨论通过；

（三）由协会秘书处或秘书处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牌证。

三、会员享有下列权利:
（一）本协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（二）参加本协会的活动；

（三）获得本协会服务的优先权；

（四）对本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（五）有提请本协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权力；

（六）有退会的自由。

四、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（一）遵守本协会章程，执行本协会决议，遵守行规行约；

（二）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；
（三）完成本协会交办的工作；

（四）向本协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信息资料；

（五）按规定交纳会费。

五、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协会秘书处，并交回会员证。会员如果一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协会活动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六、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协会章程的行为，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